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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定局本部 2024 年度专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员保障经费项

目支出绩效评价得分为 98 分，参照《关于印发〈广东省省级部

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(粤财绩〔2017〕13 号),

评定等级为“优”。

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 2024 年度区应急管理局专职安全生产

监督管理员保障经费项目支出，评价基准日为 2024 年 12 月 31

日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2024年惠州仲恺高新区应急管理局专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
员保障经费预算额度 550.57万元。

（二）主要用途和扶持对象

项目经费主要用于保障仲恺高新区应急管理局招聘 86名专

职安全员日常训练、学习、人员工资社保等各项支出。

（三）绩效目标

1.产出指标。通过招聘专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员，安排在区

各园区、镇（街道），检查企业生产安全，协助局执法人员督查

整改，使有隐患及时改，发现问题立即制止，年度检查企业不少

于 3000家以上，确保全区生产安全，降低或杜绝安全事故和死

亡人数，确保人员安全，降低任命财产和经济损失。

2.效益指标。加强综合性安全生产工作：一是开展粉尘涉爆

专项治理行动。联合各园区、镇（街道）对我区粉尘涉爆企业开

展全覆盖执法检查，累计检查企业 90家次，排查安全生产隐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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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9项。二是开展有限空间作业专项督查。累计排查安全生产隐

患 58项并落实隐患闭环管理；开展有限空间作业专家指导服务，

指导企业整改安全问题 203项。三是开展烟花爆竹销售旺季安全

检查和“打非治违”专项行动。组织区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，出

动执法人员 90人次，检查百货店、路边摊、香烛宝店等场所 20

家次，收缴非法烟花爆竹 93箱/件，处罚企业 2家次、暂停产停

业企业 1家次。四是今年立案调查 5家工贸企业（其中 1家企业

正在依法调查中），累计实施行政处罚 15.6 万元；立案查处 2

家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，共计处罚金额 8.6万元人民币。五是不

断提升基层监管能力。指导和督促园区、镇（街道）专职安全员

对辖区工贸企业开展监督检查，2024 年 1 月至 9 月，累计指导

各园区、镇（街道）检查企业 3028家次，排查安全生产隐患 10782

项。六是开展安全生产交叉检查工作。根据《仲恺高新区化工医

药和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交叉检查工作方案》，完成了各园

区、镇（街道）内交叉检查，出动执法人员 88人次，检查企业

18家次，排查、消除隐患 84处。

3.满意度指标。服务对象满意度≧90%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2024年仲恺高新区应急救援大队经费绩效自评分数 95分。

其中：投入 18分、过程 18分、产出 29分、效益 30分。

（二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

1.专项资金支出情况。专项资金预算 550.57万元，实际到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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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50.57万元，实际支出 550.57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 100%。资金

使用管理过程中，我大队严格遵守国家、省、市等相关财经法规

制度，落实专款专用，加强日常使用监管，确保开支合法合规。

2.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

2024年，通过加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队伍建设，提高安全

生产保障能力，确保安全生产工作有效开展，减少事故造成人员

伤亡和财产损失，稳定社会经济的发展，全区共发生各类生产安

全事故 8 宗（与去年同期持平），死亡 4 人（比去年同期下降

50%），受伤 6人（比去年同期下降 25%），安全生产形势保持

总体稳定。达到了预期绩效目标。

（三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主要是专项资金使用均衡性有待提高，全年开支过程前松后

紧，资金较为集中在下半年使用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下一步，我局将加强专项资金使用进度的统筹安排，结合全

年工作任务，督促相关各园区、镇（街道）合理安排资金使用计

划，确保安全生产专项资金的开支使用能够科学统筹、有序推进，

年底圆满完成各项指标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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